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消息，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印花税、全

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等相关新规，下文将为你详细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政策要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

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

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中华人民共和

国印花税法》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88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

一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3 号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印花税优惠政策衔

接问题，发布《继续执行的印花税优惠政策文件及条款目录》《废止的印花税优

惠政策文件及条款目录》和《失效的印花税优惠政策文件及条款目录》。《公告》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

一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2 号

政策要点：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公告》明确了关于纳税人的具

体情形、关于应税凭证的具体情形和关于计税依据、补税和退税的具体情形以及

关于免税的具体情形。《公告》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等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

政策要点：

《公告》共两部分 8条规定，对以下征管和纳税服务事项予以明确：一是明

确印花税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有关事项，包括对印花税据实申报的要求，特殊情

况下申报操作的方式，纳税期限确定的原则，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代理人扣缴印

花税以及其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的要求，享受印花税优惠政策办理方式，优化印

花税纳税服务的要求；二是优化土地增值税优惠事项办理方式，明确土地增值税

原备案类优惠事项办理程序等。《公告》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全文废

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印花税文件目录》所列文件或条款同时废止。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

一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 号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将《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税务

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第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

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

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公告》第一条和第二条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有关征管事

项的公告

一一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1 号

政策要点：

《公告》明确，符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

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 号)规定的纳税人申请

退还留抵税额，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

项的公告》（2019 年第 20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4号）等规定办理相关

留抵退税业务。同时，对《退（抵）税申请表》进行修订并重新发布。《公告》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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